
- 1 -

厦门绿保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8·31一般触电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2021 年 8 月 31 日 7 时许，2021 年 8月31日凌晨，厦门绿保

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洗沙车间发生一起触电事故，造成 1 人死

亡。经调查认定，厦门绿保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8·31 事故是一

起因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引发的一般触电生产安全事故。

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

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

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4 号）及省市区有关规定，区应急局牵

头组织区总工会、海沧公安分局、海沧生态环境局、东孚街道办

等有关单位，成立了该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小组，

对事故报告中提出的对有关责任单位的责任追究和事故防范措

施落实情况逐一检查核实，开展事故整改评估工作。

二、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（一）厦门绿保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厦门绿保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，未

能及时发现和消除设备漏电的安全隐患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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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，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（2014 年修订版，下同）第二十五条、第三十八条的规定，

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

处理建议：由海沧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处理。

处理落实情况：海沧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规定“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

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

任外，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: （一）

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”，参照

《福建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》中相关规定实施标准

“1.事故发生单位对一般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，按以下标准处以

罚款：①造成死亡 1 人，或者 3 人以上 5 人以下重伤（包括急性

工业中毒），或者经济损失 300 万元以上 600 万元以下的，处

20 万元以上 35 万元以下的罚款”，鉴于该公司在事故善后工作

中积极主动，能够积极配合事故调查，对该公司处罚款人民币贰

拾万元整的行政处罚。截至 2021 年 12 月 27 日，罚款已在规定

的时间内足额缴纳至指定银行。

（二）厦门绿保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邱某某

邱某某未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、制度和操作规程，

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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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第十八条相关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

处理建议：由海沧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处理。

处理落实情况：海沧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“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

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导致发生生产安全

事故的，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：（一）

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”的规定，

参照《福建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》中相关规定实施

标准“1.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上一年年收入 30%的罚款”，综合

财务系统、税务部门提供的单据核定邱某某上一年年收入总额为

62700 元，对邱某某处罚款人民币壹万捌仟捌佰壹拾元整的行政

处罚。截至 2021 年 12 月 27 日，罚款已在规定的时间内足额缴

纳至指定银行。

三、事故相关单位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

针对事故发生暴露出的问题隐患，厦门绿保能环保科技有限

公司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整改落实：

一是建立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度、安全目标管理制度、安全

例会制度、安全检查制度、安全教育培训制度、设备管理制度等

6 项规章制度和员工安全操作规程，并签订了公司与部门、部门

与员工的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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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对项目部所有班组及工人进行三级安全教育，安全技术

交底及危险告知，并建立教育台帐，严格要求所有工人进入厂区

车间要佩戴好安全帽，穿戴反光衣，穿水鞋。同时组织所有主要

管理人员及现场技术员召开复工安全生产专项培训会。

三是建立设备维修记录表，对维修项目、故障原因、维修时

长、维修人做好记录。2022 年 8 月 31 日组织对现场的所有机械

设备，如铲车、压滤机台等进行检查验收，确保所有机械设备运

行正常有效，同时对厂区车间临时用电进行检查验收。

四、对事故发生单位整改、防范措施落实情况的建议和检查

情况

11 月 11 日，评估小组通过查阅资料、现场核查等方式，发

现厦门绿保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还存在其他安全生产隐患：1.车

间总电源分配箱电控柜未见接地线；2.圆滚筛电机未接地；3.圆

滚筛电机传动皮带未装防护罩；4.圆滚筛走廊防护栏未到 1.2 米

高，底部无踢脚防护网。对以上不足下达了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

（厦海应急责改[2022]173 号），并对该企业防范措施落实情况

提出如下建议意见：

一是落实主体责任。要认真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持之以恒、常抓不懈落实企业主体责

任，提升企业本质安全，确保生产安全。



- 5 -

二是完善双重预防机制。要健全制度、完善体系，风险管控

全面覆盖生产经营全过程，超前研判安全风险，加强针对性的管

控，在人防、物防、技防上下更大功夫，从本质上坚决遏制事故

发生。

三是强化培训教育。抓好全员安全教育培训，提高员工落实

企业主体责任的能力，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及特

种作业人员要持证上岗，落实企业三级培训，提升员工操作技能。

12 月 1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经复查确认，该企业对评估中发

现的问题完成了整改，开具了整改复查意见书（厦海应急复查

[2022]169 号）

五、评估结论

经核查，厦门绿保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8·31 一般触电事故

整改措施基本落实。

厦门绿保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8·31 一般触电事故

整改与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小组

2022 年 12 月 2 日


